
常律师：
您好。 我与老伴还有儿子共

同居住， 儿子大学毕业多年还未
结婚。 儿子经常因家庭琐事， 多
次打骂我们夫妻。 有一次， 又因
一点琐事打骂我， 最后导致我肋
骨骨折 ， 并有医院开的诊断结
果。 请问， 我们可以向法院要求
禁止儿子实施家庭暴力并让儿子
搬出家里吗？

答：
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

育， 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 增强
公民反家庭暴力意识， 禁止家庭
暴力 。 根据我国 《婚姻法 》 及
《反家庭暴力法 》 的相关规定 ，
“家庭暴力” 是指行为人以殴打、
捆绑、 残害、 强行限制人身自由
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
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
后果的行为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
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
害行为。 持续性、 经常性的家庭
暴力， 构成虐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
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
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 另根据第二十九条的规
定，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包
含有：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
力；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
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责
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据此， 根据您的描述， 您面
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您的儿子实施家庭暴力， 同
时还可申请其迁出你们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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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2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 认定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的凭证包括工
资支付凭证、 社会保险费缴纳记
录、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
作证、 服务证等可以证明身份的
证件。 此外， 还有考勤记录、 其
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孙胜国被公司停止工作后 ，
以单位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同时要求支
付经济补偿等4万余元。 公司则
认为， 双方从未签订劳动合同根
本无需解除， 至诉讼时还否认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

岂料，孙胜国根据上述规定，
以一份标明其姓名、 车牌号和电
话号码的电话表和一张就餐卡为
证，证明其曾在公司工作的事实。
因公司只口头否认用工却不能提
供证据予以证实， 故法院判决其
败诉并赔偿孙胜国3万余元。

商砼公司不愁用工
入职九月未签合同

孙胜国今年33岁， 是河南安
阳人， 有大货车驾驶证。 2016年
3月6日， 他到北京军生商砼公司
应聘， 经考核合格后被安排到货
运处担任司机职务。 货运处刘处
长代表公司与他谈话时表示， 本
公司业务量大， 不愁用工， 可以
随时招随时用， 每天都有人来应
聘。 由于司机岗位流动性大， 结
合以往经验， 公司与所有新招人
员不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 待其
工作稳定后再谈缴社保、 签合同
等事宜。

由于初来乍到， 孙胜国没提
任何条件，一切服从公司的安排。

几个月下来，他粗略算了一下，自
己月平均工资为4500元左右。

“虽然钱不多 ， 经常加班 ，
但因找工作不容易， 我就想这样
一直干下去。” 孙胜国说， 工作
中有几个同事先后离开了岗位，
他认为这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
同造成的， 自己不能跟着学。

快到年底了， 孙胜国期盼着
公司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
会保险。 可是， 他等来的却是无
缘无故地让他回家待岗。 他清楚
地记得， 收到公司这个通知的时
间是2016年12月25日， 在单位整
整工作了9个多月。

单位谎称从未用工
员工维权仲裁失利

“我是外地人，公司让我回家
待岗，我该上哪里待岗呢？ ”孙胜
国认为，回河南老家是不现实的，
自己出来就是为了工作， 不能回
去。公司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
是很多工地停工了， 公司不想在
此时给员工开支生活费，所以，随
便找个借口把他炒了。

“公司这样做是不行的 ， 不
符合法律规定。” 于是， 他在接
到公司通知的第二天， 即2016年
12月26日， 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
险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 并向
公司邮寄了离职函。

同时， 他聘请律师， 向仲裁
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
决公司与他在2016年3月6日至12
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并向
其支付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差额3.6万元 、 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元。

可是，在仲裁庭审中，孙胜国
仅能提供一张就餐卡和几个同事
的证言， 证明其与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他说，这张食堂就餐卡由公
司向每个员工发放，每月一张。

其同事刘晓宝等4人不仅出
具证明， 还出庭作证， 证实其与
孙胜国同为本公司司机， 是公司
员工。 因公司未与他们签订劳动
合同且未缴纳社保， 大家先后离
开了公司。

公司辩称， 其与孙胜国根本
不存在劳动关系， 且从未招用过
他。 孙国胜所持食堂就餐卡不足
以证明他是公司员工， 该卡也是
公司招待客人用的， 用过之后经
常有不归还的现象。 此外， 刘晓
宝等人的证言也不足以证明他们
所阐述的事实， 他们与公司存在
矛盾， 不排除恶意证明的可能。
综上， 不同意孙胜国的所有仲裁
请求。

虽然孙胜国主张公司在说
谎， 但仲裁委审理后， 认为其没
有劳动合同等直接证据证明劳动
关系的存在， 仅以电话表、 就餐
卡等证明自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
据， 故裁决驳回其全部请求。

否认用工不交证据
单位两审全部败诉

孙胜国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 孙胜国提交
的司机电话表， 其中显示有孙胜
国的姓名、 车牌号和电话， 电话
表上盖有商砼公司质检试验专用
章。 其提交的食堂就餐卡， 标明
了商砼公司的名称。 此外， 还有
商砼公司的资质证明材料， 其上
盖有公司的公章。

公司在法院庭审时辩称， 其
对司机电话表、 食堂就餐卡不予
认可， 认可公司资质证明材料的
真实性， 但不认可关联性。

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可
以参考其他因素确认双方之间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 孙胜
国提交的司机电话表、 公司食堂
就餐卡、 资质证明 、 刘晓宝等4
人的证言等材料， 虽然相关部分
不能直接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
信， 但这些材料前后一致， 联系
起来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
可以认定孙胜国与公司之间曾存
在事实劳动关系。

在法院要求下， 商砼公司未
提交其完整的员工名册， 在其只
否认与孙胜国存在劳动关系而不
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
下，法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鉴于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 ，
法院对孙胜国陈述的入职、 离职
时间 、 月工资数额 、 未缴纳社
保、 离职原因等事实予以采信，
确认其在相应期间与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由于公司未为孙胜国缴纳社
会保险，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相
关规定， 孙胜国有权与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 该公司应当支付经济
补偿。 故孙胜国要求公司支付解
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4500
元，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规定 ，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二倍的工资。 本案中， 孙胜
国与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法院经核算判决公司应支付孙胜
国双倍工资差额25965.52元。

公司不服法院判决， 提起上
诉。 在二审阶段， 公司仍然主张
其与孙胜国无劳动关系， 但不能
提供证据。 3月2日， 二审法院终
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单位否认用工照样败诉赔钱
近期， 东北雪乡宰客刷爆朋

友圈，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一种重
要休闲娱乐方式， 旅游中遇到消
费纠纷使大家的体验大打折扣，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避免纠纷呢？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醒大家注意
以下几点：

一、 认清旅游广告
规范的旅游广告应包括旅行

社名称、 许可证号和法人代表等
内容， 不规范的广告中既无企业
名称 ， 又无办公场所 ， 冠之以
“某某假期”、 “某某之旅” 的名
称， 联系方式仅为手机， 旅游质
量无法保证。

二 、 认真查看合同 ，
索要并保留好发票

合同、 发票或收据都是重要
证据， 要妥善保存好， 日后一旦
发生纠纷可作为维权凭证。

合同应对旅游内容、 费用、
退团、 转团、 合同变更以及双方
的权利义务有明确规定， 消费者
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对于一些
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要在合同中
明确约定， 如： 购物的地点和次
数； 住宿标准 （是招待所还是星
级饭店， 不要相信 “准×星” 的
字眼）； 交通工具标准 （火车是
快车还是慢车， 汽车类型、 有无
空调）； 餐饮的标准 （行程几天
中共有几顿正餐 、 几顿早餐 ）；
小孩的费用 （是否含床位和交通
工具的座位） 等等， 把这些环节
约定清楚了， 可以最大限度避免
日后纷争。

三、 确认旅行社资质
旅行社是许可经营的行业，

出境游更是特许经营的业务。 因
此在选择旅行社时， 要确认旅行
社的经营范围。 报名时要注意查
看 “一照” 和 “一证”。 “一照”
是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一证” 指旅游部门颁发的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由国
家旅游局统一印制， 上面载明许
可证号码、 旅行社名称、 营业场
所、 许可经营业务、 质量保证金
数额和许可证有效期等内容。 许
可经营业务范围为国内旅行社经
营业务的 ， 只能作国内旅游组
团、 接待业务。 国际旅行社除可
以经营国内游外， 可以经营海外
游客的入境游 ， 其中 ， 全国有
528家国际旅行社有资格经营中
国公民出境游业务。 请大家认准
经营范围再出游。 关于旅行社的
资格， 广大游客还可以通过 “中
国旅游网” 查询。

目前， 公民出门旅游大多选
择旅行社， 这是因为旅行社组织
旅游比自行出游有规模经营上的
价格优势； 旅游行程有保障； 途
中有导游讲解， 可有较大收获；
出现服务质量等问题可到旅游质
量监督部门进行投诉 ， 经过调
查 、 核实属实的 ， 可以获得理
赔。 但自助游也有其长处， 具体
如何选择， 消费者自行决定。

最后， 提醒消费者， 发生纠
纷应及时向旅游管理部门进行投
诉， 提交相关证据， 比如与旅行
社签订的合同等。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
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6条第1款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劳动
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
资， 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
动合同； 第2款规定： 前款

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
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
日， 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前一日。

根据上述规定 ， 本案
中， 公司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个月的次日即2016年9
月16日至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前一日即2017年6月1日止
向张某支付2倍工资报酬 ，
由于公司已支付1倍工资 ，
因此， 公司应当向张某再支
付1倍工资差额。

太平桥司法所 王辰辰

公司拒签劳动合同
农民工如何维权

电话表就餐卡还原一段劳动关系 三项注意
有效避免旅游纠纷

农民工张某于2016年8
月 15日进入北京某公司工
作， 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
同。 后经张某多次催促， 公

司终于在2017年6月2日与张
某签订劳动合同。 张某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
间的补偿， 遭到公司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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